
劳动者在职期间成立同业公司，
用人单位解除合同合法案案 例例66

案情简介
某大学附属中学系事业单

位法人。 姚某系在编人员， 于
2016年11月与某大学附属中学
订立聘用合同， 约定姚某担任
物理教师， 合同期限为2016年
11月至2021年10月。 双方另订
立 《补充协议》， 其中第一条
约定 ： “因乙方个人原因辞
职、 调动、 开除、 出国留学等
原因提前解除聘用合同时， 按
服务期剩余年限 （不足1年按1
年计算）， 每年人民币肆万元
整向甲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
2019年3月， 姚某以个人原因
为由向某大学附属中学提出辞
职未果。 2019年9月， 姚某再
次以个人原因为由向某大学
附 属中学提出辞职 。 某大学
附属中学要求姚某按照聘用合
同约定支付120000元违约金 。
姚某认为， 虽然双方约定的服
务期为5年， 其实际入职日期
为2016年7月， 其服务期应从
入职之日而非订立聘用合同之
日起算， 其已服务满3年， 故
只同意支付 80000元违约金 ，
双方因此发生争议。 某大学附
属中学据此拒绝为姚某办理
档 案转移手续 ， 姚某也未能
如期入职新单位。 2020年7月，
某大学附属中学向劳动人事
争 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
请 ， 姚某随即提出仲裁反申
请。

仲裁请求
本申请： 要求姚某支付违

约金120000元；
反申请： 要求某大学附属

中学办理档案转移手续。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查明姚某入职

时间为2016年7月1日， 服务期
限已满3年， 故裁决姚某向某
大 学 附 属 中 学 支 付 违 约 金
80000元 ， 某大学附属中学十
日内为姚某办理档案转移手
续。 裁决书送达后， 双方当事
人均服裁息诉。

案例评析
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

是姚某应支付的违约金金额究
竟应为多少？ 二是在姚某第二
次提出辞职后， 某大学附属中
学是否应当及时为其办理档案
转移手续？本案中，某大学附属
中学与姚某关于解除聘用合同
及支付违约金的相关约定不违
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
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由于聘用
合同及《补充协议》均系某大学
附属中学提供的格式条款合
同， 在服务期限究竟应从何时
起算出现两种解释时， 应作不
利于合同提供方的解释， 故仲
裁委员会采信姚某关于违约金
应为80000元的主张。 《事业单
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有关问题
的解释》 规定：“聘用合同解除
后，单位和个人应当在3个月内
办理人事档案转移手续。 单位
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无聘用关
系职工的人事档案； 个人不得
无故不办理档案转移手续。 ”从
上述规定看， 在姚某第二次提
出辞职后， 即发生聘用合同解
除、 双方人事关系终止的法律
效果， 某大学附属中学应当及
时为姚某办理档案转移手续。

□本报记者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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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曹某于2013年8月入职某汽车

金融公司， 岗位为部门经理 ， 双
方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曹某签收的 《员工手册》 中规定：
未经公司书面批准 ， 任何员工不
得兼职； 如发现员工未经批准私
自兼职， 属于严重违反公司的规
章制度， 公司有权立即解除员工
的劳动合同。

2020年9月， 某汽车金融公司
廉政部门调查发现 ， 2017年 2月
至 2020年 7月期间 ， 曹某担任案
外某 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
表 人 ， 且系该公司成立时的股
东 ， 该公司 的 经 营 范 围 与 某 汽
车 金 融 公 司 经营范围有相同之

处。
2020年11月 ， 某汽车金融公

司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 ， 与
曹某解除劳动合同 。 曹某离职前
12个 月 平 均 工资为27000元 。 曹
某于2021年2月向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
某汽车金融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仲裁请求
要求某汽车金融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32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曹某的

仲裁请求， 一审 、 二审判决结果
与仲裁裁决结果一致。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 ， 某汽

车金融公司与曹某解除劳动合同
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 曹某
主张其担任案外公司股东的行为
并非 《员工手册 》 中规定的兼职
行为， 诚然， 该行为属于公司法
上的行为而非劳动合同法上的兼
职行为， 但该行为显然比普通的
兼职行为更能给某汽车金融公司
造成危害。

因此 ， 举轻明重 ， 曹某的行
为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
某汽车金融公司据此解除合同具
有充分的事实和制度依据 ， 应属
于合法解除， 曹某的仲裁请求不
应得到支持。

案情简介
常某于2020年1月入职某教育

科技公司， 岗位为研发工程师，双
方签订有期限为3年的书面劳动合
同，约定常某的月工资为16000元。
在职期间，某教育科技公司采取大
小周工作制度，安排常某大周上六
天班，并以补贴形式向其发放了单
倍加班工资。 2021年1月，常某因个
人原因离职。 当日，某教育科技公
司向常某出具离职证明，常某在离
职证明存根上签字。 该离职证明存
根内容为：“本人确认，在职期间的
工资 、奖金 、加班费 、经济补偿等
（如有）均已结清；本人放弃向公司
主张任何权利， 并已于2021年1月
25日领取离职证明。 ”2021年3月，
常某要求支付在职期间另一倍休
息日加班费，某教育科技公司以常

某已在离职证明存根上签字、表明
双方在加班费等方面无争议为由
予以拒绝。 因某教育科技公司不同
意就该加班费争议进行协商，常某
遂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
出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
要 求 某 教 育 科 技 公 司 支 付

2020年1月4日至2021年1月25日期
间休息日加班25天的加班费差额
1839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常某的

仲裁请求，一审、二审判决结果与
仲裁裁决结果一致。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 ， 常某

在离职证明存根上的签字是否
具 有 放 弃 相 应 权 利 的 法 律 效
果 ？ 及时向劳动者出 具 离 职 证
明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离职
证明是用人单位在解除或者终
止 劳动合同时向劳动者出具的
证明 ， 其功能是证明劳 动者与
原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的解除或终
止情况， 从而有利于劳动者与新
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 且
离职证明的内容法律也有明确规
定。

常某在离职证明存根上签字，
仅代表其签收了离职证明 ， 该离
职证明存根并非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就双方之间民事权利义务进行
协商、 处分的协议， 不具有处分、
放弃民事权利的功能 ， 故常某仍
有权主张其加班费差额并依法得
到支持。

案情简介
李某于2010年7月入职某科技

公司， 双方订立过两次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第二份劳动合同的到
期日为 2020年 8月 。 2020年 6月 ，
某科技公司与李某签订 《竞业限
制协议书》， 其中约定： 李某的竞
业限制期限为1年， 自李某离职之
日起开始计算， 某科技公司每月
向李某支付竞业限制经济 补偿
6360元 （税前 ） ； 在竞业限制期
内 ， 李某非经某科技公司同意 ，
不在与某科技公司生产或经营同
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
关系的单位工作， 其中包括但不
限于深圳某技术公司等 。 在仲裁
庭审中， 仲裁庭查明， 2020年7月
至10月期间， 李某的社会保险缴
费单位为甲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
2020年11月至2021年5月期间， 李
某的社会保险缴费单位为乙人力
资源服务公司。 仲裁委员会就上
述问题向甲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发
出 《协查函》， 甲人力资源服务公
司于 2021年 3月 12日回函 ， 载明

“我公司与李某不存在劳动关系 。
李某的社会保险费为我公司深圳
关联公司委托至我公司缴纳 ， 委
托深圳关联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公司为深圳某技术公司”。 2021
年2月， 某科技公司向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 要
求李某返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
支付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

仲裁请求
要求李某返还某科技公司已

支付的全部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
要求李某支付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的违约金380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 1.李某返还

某科技公司已支付的全部竞业限
制经济补偿； 2.李某支付违反竞业
限制义务的违约金190000元 。 该
案一审、 二审判决结果与仲裁裁
决结果一致。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 ： 李某

是否存在违反其与某科技公司所
签 《竞业限制协议书 》 中约定的
竞业限制义务的行为 ？ 如李某违
约， 其违约金应如何裁判 ？ 本案
中 ， 某科技公司与李某签订的
《竞业限制协议书》 是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 不违反法律规定 ， 双方
均应依照履行 。 某科技公司已在
李某离职后依据协议约定按月向
李某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 但
李某社会保险费通过甲 、 乙人力
资源服务公司办理缴纳的记录 ，
与其向某科技公司报告本人社会
保险办理缴纳的方式不符 ， 且经
甲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出具回函 ，
该公司为李某办理社会保险缴纳
系基于其深圳关联公司及深圳某
技术公司的委托 ， 而深圳某技术
公司属于李某的竞业限制范围 ，
李某明显存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之嫌， 根据前述证据规则 ， 应认
定李某存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行
为， 并对某科技公司要求李某返
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及支付违反
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的请求予以
支持。

案情简介
赵某， 女， 于2017年4月3

日入职某餐饮公司 ， 月工资
4000元。 2020年11月， 赵某报
警称， 同班组同事郑某在食堂
过道处触碰其胸部， 且郑某此
前还曾从其身后摸过其大腿。
当日 ， 赵某与郑某签署协议
书， 载明： “赵某在某食堂内
被猥亵……”

现双方自愿达成协议： 1.
郑某向赵某赔礼道歉， 赵某不
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 申请撤
案。 2.双方自签字之日起， 双
方不得再因此事发生任何口
角 ， 冲突 ， 甚至打架行为 。”
11月14日至16日期间， 赵某曾
以郑某存在性骚扰行为为由，
要求不与郑某分在同一班组上
夜班， 但其换班要求连续三次
遭到某餐饮公司的拒绝， 赵某
自报警次日起未再上班。 某餐
饮公司向赵某发出 《责令上班
通知书》， 赵某仍未到岗。 某
餐饮公司以旷工为由与赵某解
除劳动合同。 赵某遂向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
请。

仲裁请求
要求某餐饮公司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2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赵某

的仲裁请求， 后二审判决结果
与仲裁裁决结果一致。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 某

餐饮公司与赵某解除劳动合同
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本
案中， 郑某已经认可其有触碰
到赵某肢体的事实， 且从其他
员工向警方反映的情况看， 郑
某存有不端行为的可能性较
大。 赵某基于自身安全考虑，
提出不与郑某一起上夜班的要
求合情合理。 餐饮公司作为用
人单位， 本应积极预防类似事
件再次发生， 然而却对赵某的
合理诉求不予理会， 并以旷工
为由与赵某解除劳动合同， 显
然未尽到管理者的义务， 其解
除行为缺乏事实依据， 属于违
法解除， 应向赵某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离职证明存根上的格式条款不能
排除劳动者相应权利案案 例例77

员工提供虚假就业信息违反竞业
限制应承担违约责任案案 例例88

用人单位应当积极履行法
律义务有效防止职场性骚扰案案 例例99

违约金发生争议不应影响
事业单位职工办理离职手续案案 例例1100


